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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有　　　　關宣導102年已達成免附戶籍謄本之業務項目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　　　　

一、依據本部103年3月26日研商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─「

免戶籍謄本」工作圈第6次會議紀錄（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根據各機關（單位）提供102年辦理績效，計136項業務已達

成「免附戶籍謄本」，為利民眾知悉，免除申辦案件於機關

間奔波之不便，惠請將相關績效以各式管道進行宣導，如網

站、跑馬燈、廣播電臺等，以達簡政便民效益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勞動部勞工保

險局、僑務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

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、交通部公路

總局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衛生福利部社會救

助及社工司、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民政司、地政司、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

備處、營建署、役政署、警政署、入出國及移民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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